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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2年度民营企业参与光彩事业
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商联、光彩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及时了解并宣传民营企业参与光彩事业、履行社会责任，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今年将继续做好民营企业参与光彩事业统计调查工作。各级工商联、光彩会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积极联系相关民营企业采集收录信息数据，确保填报企业的广泛性、数据的真实性和录入的准确性。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计内容

民营企业2012年度参与光彩事业统计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参与光彩事业投资类项目情况；
（三）企业参与公益慈善、光彩事业捐赠情况；
（四）企业新增就业及开展培训情况；

（五）光彩事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二、统计范围

（一）所有在参与光彩事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过贡献的民营企业。重点做好地（市）级以上工商联执常委所属企业、地（市）级以上光彩会理事所属企业的统计工作；
（二）本省在外地参与光彩事业的企业和外地企业在本省参与光彩事业的情况，包括援疆援藏、异地商会参与光彩事业数据；

（三）各省组织开展的各类“光彩行”、“同心工程”、“感恩行动”等扶贫开发事业的投资类项目和公益类项目。
三、统计信息的收录、审核与报送

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会制订统一的《民营企业参与光彩事业统计调查表》（见附件，以下简称《统计表》），并编制统一的业绩库统计软件。《统计表》中的表1至表4由各级工商联、光彩会印发到本地民营企业，并指导企业进行填写，填后由企业法人代表签字确认并加盖企业公章。各省级工商联负责表1至表4的回收、审核、汇总、存档和录入，并以数据库形式于5月31日之前报送至全国工商联扶贫与社会服务部；各省级光彩会负责表5的填写，按照相关要求于4月中旬报送至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四、有关说明与要求
（一）全国工商联扶贫与社会服务部（光彩事业部）将在年度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撰写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并将以适当方式进行社会发布。统计信息收集质量好、数量全、条件成熟的地方工商联、光彩会也应认真撰写本地区的分析报告，并向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反映和发布民营企业参与光彩事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状况，以弘扬光彩精神，引导“两个健康”的发展。
（二）对于成功实施光彩事业的项目或突出的公益项目，可以案例的形式报送至全国工商联扶贫与社会服务部（光彩事业部），全国工商联将择优编入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三）《统计表》和民营企业社会贡献业绩库统计软件将在全国工商联网站上公布，各级工商联、光彩会以及企业可以直接从网站下载。

全国工商联扶贫与社会服务部
联 系 人：张  勇   宋华玲  
联系电话：010-58050731    58050730
传    真：010-58050728
电子信箱：guangcai7788@163.com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联 系 人：樊友英
联系电话：010—58335320
传    真：010—58335324
附件：民营企业参与光彩事业统计调查表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办公厅     中国光彩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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